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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新发布的《国务院关于设立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

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22〕8号），保障

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政策顺利实施，国家税务总局

相应修订了《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（试行）》及

《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表》。现予以发布，自 2022年 1月 1日

起施行。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〈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

作办法（试行）〉的公告》（2018年第 60号）、《国家税务总

局关于修订个人所得税申报表的公告》（2019年第 7号）附件 2

同时废止。 

特此公告。 

附件：1.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 

2.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表 

国家税务总局 

2022年 3月 25日 

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总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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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了规范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行为，切实维护纳

税人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及其实施

条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及其实施细则、《国

务院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国发

〔2018〕41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设立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

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22〕8号）的规定，制

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纳税人享受子女教育、继续教育、大病医疗、住房贷

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、赡养老人、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

扣除的，依照本办法规定办理。 

第二章 享受扣除及办理时间 

第三条 纳税人享受符合规定的专项附加扣除的计算时间分别

为： 

（一）子女教育。学前教育阶段，为子女年满 3周岁当月至

小学入学前一月。学历教育，为子女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入学的

当月至全日制学历教育结束的当月。 

（二）继续教育。学历（学位）继续教育，为在中国境内接

受学历（学位）继续教育入学的当月至学历（学位）继续教育结



 - 3 - 

束的当月，同一学历（学位）继续教育的扣除期限最长不得超过

48个月。技能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、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继

续教育，为取得相关证书的当年。 

（三）大病医疗。为医疗保障信息系统记录的医药费用实际

支出的当年。 

（四）住房贷款利息。为贷款合同约定开始还款的当月至贷

款全部归还或贷款合同终止的当月，扣除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240

个月。 

（五）住房租金。为租赁合同（协议）约定的房屋租赁期开

始的当月至租赁期结束的当月。提前终止合同（协议）的，以实

际租赁期限为准。 

（六）赡养老人。为被赡养人年满 60周岁的当月至赡养义

务终止的年末。 

（七）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。为婴幼儿出生的当月至年满 3

周岁的前一个月。 

前款第一项、第二项规定的学历教育和学历（学位）继续教

育的期间，包含因病或其他非主观原因休学但学籍继续保留的休

学期间，以及施教机构按规定组织实施的寒暑假等假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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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享受子女教育、继续教育、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

金、赡养老人、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的纳税人，自

符合条件开始，可以向支付工资、薪金所得的扣缴义务人提供上

述专项附加扣除有关信息，由扣缴义务人在预扣预缴税款时，按

其在本单位本年可享受的累计扣除额办理扣除；也可以在次年 3

月 1日至 6月 30日内，向汇缴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汇算清缴申

报时扣除。 

纳税人同时从两处以上取得工资、薪金所得，并由扣缴义务

人办理上述专项附加扣除的，对同一专项附加扣除项目，一个纳

税年度内，纳税人只能选择从其中一处扣除。 

享受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的纳税人，由其在次年 3月 1日

至 6月 30日内，自行向汇缴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汇算清缴申报时

扣除。 

第五条 扣缴义务人办理工资、薪金所得预扣预缴税款时，应

当根据纳税人报送的《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》（以下

简称《扣除信息表》，见附件）为纳税人办理专项附加扣除。 

纳税人年度中间更换工作单位的，在原单位任职、受雇期间

已享受的专项附加扣除金额，不得在新任职、受雇单位扣除。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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扣缴义务人应当自纳税人离职不再发放工资薪金所得的当月起，

停止为其办理专项附加扣除。 

第六条 纳税人未取得工资、薪金所得，仅取得劳务报酬所得、

稿酬所得、特许权使用费所得需要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，应当在

次年 3月 1日至 6月 30日内，自行向汇缴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

《扣除信息表》，并在办理汇算清缴申报时扣除。 

第七条 一个纳税年度内，纳税人在扣缴义务人预扣预缴税款

环节未享受或未足额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，可以在当年内向支付

工资、薪金的扣缴义务人申请在剩余月份发放工资、薪金时补充

扣除，也可以在次年 3月 1日至 6月 30日内，向汇缴地主管税

务机关办理汇算清缴时申报扣除。 

第三章 报送信息及留存备查资料 

第八条 纳税人选择在扣缴义务人发放工资、薪金所得时享受

专项附加扣除的，首次享受时应当填写并向扣缴义务人报送《扣

除信息表》；纳税年度中间相关信息发生变化的，纳税人应当更

新《扣除信息表》相应栏次，并及时报送给扣缴义务人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10559


